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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煎煮 

門診中醫部 

中醫師建議的中藥材處方，需煎煮成湯劑後服用。煎煮藥材時，應使用煎

藥壺、陶瓷鍋、砂鍋或不銹鋼鍋具等。不可使用鐵鍋、鋁鍋或銅鍋煎煮，以免

鍋具的微金屬物質與藥材發生化學反應，影響藥效。以下為煎煮方式介紹： 

一、自動煎藥壺煮法                      

1. 先將藥材放入煎煮壺後倒水，水量高出藥材面約 2公分，浸泡半個小時。 

2. 按下開關進行煎煮。煎煮完成後，先將藥湯倒出，放涼備用。 

3. 接著進行第二次煎煮，加入的水量與藥材面平行即可，按下開關進行煎煮。

若為有加熱芯棒的煎藥壺，水面至少須超過加熱芯棒。 

4. 第二次煎煮完成後，將藥湯倒出，與第一次煎煮的藥湯混合，依照醫師囑咐

的次數，分次服用。                                                                                   

二、瓦斯爐煎煮法 

1. 先將藥材置於鍋具後倒水，水量約高出藥材面 2公分，浸泡半個小時。 

2. 先用大火煮至水滾，接著轉小火繼續煎煮 30分鐘後關火。將煎煮完的藥湯倒

出，放涼備用。 

3. 接著進行第二次煎煮，加入的水量與藥材面平行即可。煎煮的火侯與第一次

煎煮相同。 

4. 第二次煎煮完成後，將藥湯倒出，與第一次煎煮的藥湯混合，依照醫師囑咐

的次數，分次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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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物共煮法（醫師有建議藥材可與雞肉或排骨一同煎煮成藥膳服用時） 

1. 先將一起燉煮的雞肉或排骨汆燙去血水。 

2. 若使用電鍋燉煮，將食材與藥材一同放入內鍋後倒水，水量約高出食材與藥

材面 2公分。外鍋放 2杯水（300 mL），燉煮至電鍋開關跳起。 

3. 若使用瓦斯爐燉煮，將食材與藥材一同放入鍋具後倒水，水量約高出食材與

藥材面 2公分。先用大火煮至沸騰，再轉小火燉煮一個小時。 

4. 燉煮完成的藥膳，建議三天內吃完。未吃完的藥膳，要放冰箱冷藏，避免壞

掉。 

四、茶飲煎煮法（醫師有建議藥材煮成茶飲，代水飲用時） 

1. 先將適量的水（2000 mL-3000 mL）的水放置於適當鍋具中，大火煮沸騰後，

放入藥材，以小火加蓋煮 10分鐘。 

2. 接著熄火，悶泡 10分鐘後，將藥材撈起丟棄，其悶泡後的茶飲放涼即可飲用。 

3. 未服用完的茶飲，請置於冰箱冷藏，避免壞掉。 

五、其他注意事項 

1. 藥材買回家若未即時煎煮，需放冰箱冷藏保存。 

2. 若同時須服用西藥，建議西藥與中藥需間隔一個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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